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３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股份锁定及追加股份

限售期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接到公司股东王健摄先生的承诺函，承诺对

所持公司的有限售条件的高管锁定股份追加限售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就此发布《股东追加承诺

公告》。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追加承诺业务管理指引》的规定，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追加锁定期所涉及股份重新办理限售登记及变更股份性质的

手续， 并于

９

月

２３

日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完成股份锁定及追加限售期登记的结

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完成以上追加股份锁定及股份性质变更登记工作后，公司股东王健摄先生持有公司的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锁定到期后，继续延长锁定

１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日，股份性质全

部成为限售流通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完成上述变更登记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２５

，

７６７

，

６８７ １６．９４％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３９

，

４０４

，

１６３ １８．７８％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

股

３

、

其他内资持

股

０ ０．００％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８４％

其中

：

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０ ０．００％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８４％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２５

，

７６７

，

６８７ １６．９４％ １２５

，

７６７

，

６８７ １６．９４％

二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６１６

，

５９７

，

３１３ ８３．０６％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６０２

，

９６０

，

８３７ ８１．２２％

１

、

人民币普通

股

６１６

，

５９７

，

３１３ ８３．０６％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１３

，

６３６

，

４７６ ６０２

，

９６０

，

８３７ ８１．２２％

２

、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７４２

，

３６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７４２

，

３６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９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全部

９

名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建设完成的专项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增发募集资金“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已经实施完毕，会计师事务所就此出

具专项报告。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关于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建设完成的专项报告》、闽华兴所（

２０１１

）

专审字

Ｆ－００６

号《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建设完成的鉴证报告》】。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９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全部

３

名监事参加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建设完成的专项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增发募集资金“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已经实施完毕，会计师事务所就此出

具专项报告。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关于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建设完成的专项报告》、闽华兴所（

２０１１

）

专审字

Ｆ－００６

号《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建设完成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９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

建设完成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一、本项目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００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２８５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６．２５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８

，

４８１．５６

万元，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全部到位。

该次募集资金使用于两个项目：销售网络升级项目和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 其中销售网络升级项目

于

２００９

年已建设完成，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出具鉴证报告，其报告为闽华兴所（

２０１０

）专

审字

Ｆ－００１

号。

其中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属于募集资金投资变更项目， 相关变更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由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就此事出具了意见。 相

关详细情况披露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以及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巨潮网及《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完工

程度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合 计

ＥＲＰ

系统

升级项目

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１ １

，

７５６．５０ １

，

６１４．４１ ７３９．５９ １

，

４６４．４９ ５

，

６０７．８０

已完工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该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５

，

６０７．８０

万元，已实施完工，详细情况如下：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实施、应用成功，已经具备稳定运行条件，升级的模块包

含

ＯＲＡＣＬＥ ＲＥＴＡＩＬ

（品类计划、商品财务计划、仓储管理、商品运营管理），此模块主要用于公司商品运

营管理；

ＯＲＡＣＬＥ ＥＢＳ

（财务管理）模块主要用于财务管理和项目管理；

ＯＲＡＣＬ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据库）

主要用于支持前述应用软件。各模块的成功升级，使公司的批发及零售业务平台得到了整合，业务流程

得到了优化。

（

２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投资额

５

，

６０７．８０

万元， 其中： 软件授权费投入

１

，

２９５．２１

万元，实施顾问费投入

２

，

０３７．２８

万元，硬件费用投入

１

，

２９６．９３

万元，软件年度维护费用投入

１９０．３０

万元，硬件年度维护费用投入

５８．５０

万元，机房建设费投入

７２９．５８

万元。

（二）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各明细项目的投资及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ＥＲＰ

系统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

自筹资金

未付工程

升级项目 计 划 实 际 计 划 实 际 尾款

合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６０７．８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２２．８０ ３８５．００

１

软件授权费

９５０．００ １

，

２９５．２１ ９５０．００ ４７６．５５ ８１８．６６ －

２

实施顾问费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３７．２８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６５．４９ ７１．７９ －

３

硬件费用

３５０．００ １

，

２９６．９３ ３５０．００ １

，

０９３．９７ １７２．３４ ３０．６２

４

软件年度维护费用

２０８．００ １９０．３０ ２０８．００ ３０．２９ １６０．０１ －

５

硬件年度维护费用

８７．００ ５８．５０ ８７．００ ５８．５０ － －

６

机房建设费

９６．００ ７２９．５８ ９６．００ ３７５．２０ － ３５４．３８

７

备用金

３０９．００ － ３０９．００ － － －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公司投入软件授权费

１

，

２９５．２１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４７６．５５

万元，自

筹资金

８１８．６６

万元。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公司投入实施顾问费

２

，

０３７．２８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１

，

９６５．４９

万元，

自筹资金

７１．７９

万元。

（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公司投入硬件费用

１

，

２９６．９３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１

，

０９３．９７

万元，自

筹资金

１７２．３４

万元，尚有工程尾款

３０．６２

万元未支付。

（

４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公司投入软件年度维护费

１９０．３０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３０．２９

万元，

自筹资金

１６０．０１

万元。

（

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公司投入硬件年度维护费

５８．５０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

（

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公司投入机房建设费

７２９．５８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３７５．２０

万元，尚有

项目合同工程尾款

３５４．３８

万元未支付。

综上所述，公司

ＥＲＰ

升级项目已经实施完毕， 投资总额

５

，

６０７．８０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自筹资金

１

，

２２２．８０

万元，工程尾款

３８５．００

万元，尚未支付的工程尾款将用自有资金支付。

（三）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募集资金投资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计划使用 实际使用 差异 实际占计划比例

２００８

年

６６６．６７ ５６６．５１ １００．１６ ８４．９８％

２００９

年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１４．４１ ３８５．５９ ８０．７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３３３．３３ ７３９．５９ ５９３．７４ ５５．４７％

２０１１

年

－ １

，

０７９．４９ －１

，

０７９．４９ －

合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

１

）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２

）将上述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计划使用进行对比，差异情况如下：

① ２００８

年，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比计划使用金额少

１００．１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比计划使用金额少

３８５．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比计划使用金额少

５９３．７４

万元；

以上年度资金投入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是公司先期投入使用较多自有资金，未用募集资金弥补先

期投入。

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比计划多

１

，

０７９．４９

万元， 主要是

ＥＲＰ

系统不断优化追加投

入。

（四）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公司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成功实施，优化符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战略的各项流程，搭建起了公司统

一的零售与批发业务管理平台，并建立了集成的七匹狼资源协同平台。通过强化垂直一体化管理，提高

了管控能力。 各模块升级后实现的效益具体描述如下：

（

１

）

ＯＲＡＣＬＥ ＲＥＴＡＩＬ

（品类计划、商品财务计划、仓储管理、商品运营管理）模块：

①

建立了统一、规范的商品基础档案管理及维护流程，包括商品类别、门店、仓库、供应商、客户等

在不同系统中的统码，为企业的信息化升级，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②

在采购管理方面，通过项目实施，实现了订货会订单从订货会系统到生管系统确认投产，再到

ＭＯＭ

系统生成采购订单的一体化流程，摆脱了原来手工管理订单的信息不通畅，不准确的弊端。

③

在销售管理方面，公司批发销售通过订货会系统到

ＭＯＭ

系统自动按客户归集，形成销售订单，

实现信息流转高度自动化，提高效率，大大的减少了人为出错可能。

④

在商品开发方面，通过项目实施，固化及提升公司在产品开发方面的经验，吸收国际先进的服

装产品开发成果，提升公司产品设计工作的前瞻性，优化产品结构，让产品更能够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⑤

在仓储管理方面，通过项目实施，加快了供应链上的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使信息及时

在公司内部与供应商之间高效传递，管理人员可以便捷的获知商品入库、销售情况；系统信息在部门间

及时传递，加强了总部对商品的管控力度，对商品的出库和入库有了更规范的流程，并能及时的更新仓

库库存和目的地在途库存，使管理人员准确跟踪商品库存状态。

⑥

在零售管理方面，通过项目实施，有效的提升了公司对终端的管控能力，在配货、补货管理中结

合推式配货和拉式补货，对终端门店销售进行主动关怀和应变；运用科学的分析报表和及时的预警提

醒，达到及时准确的跟踪配货、补货。

⑦

在市场信息方面，通过实施本次

ＥＲＰ

升级项目，实现了对代理商及公司直营销售终端信息的适

时收集与及时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拉近公司与顾客之间距离，理解顾客的真实需求，并借助良好的反应

能力满足这些需求，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

２

）

ＯＲＡＣＬＥ ＥＢＳ

（财务管理）模块：

通过

ＥＲＰ

的实施，公司实现了对业务管理各环节的监督和控制，更保证了信息的准确一致。 通过信

息在不同模块间的贯通，提供了完整的从业务到财务的信息视图，即满足了企业的财务核算又满足了

财务管理需求，实现了业务、财务一体化集成，使财务真正做到了日清月结，系统内部对各模块采用直

通式处理，减少业务环节间的重复录入，提高了公司整体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公司

ＥＲＰ

升级项目

贯穿于订单管理、零售管理、采购管理、仓储管理以及财务管理，产生效益分散在公司运营各个环节，包

含在公司整体经营成果当中，难以分割单独定量测算。

综合以上分析，公司认为

ＥＲＰ

升级项目实施完工，大大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带来效益

符合项目预期。

三、 募集资金不足或结余情况

ＥＲＰ

系统升级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募集资金无结余。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在各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存款余额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放银行 账 号 存款余额 存款方式

中国银行晋江金井支行

（

股份

）

８３１００３３８３４１８０９３００１ －

活期存款

中国银行晋江金井支行

（

营销

）

８３１０１０９３４２０８０９３００１ １４９．６１

活期存款

中国银行晋江金井支行

（

营销

）

８３１０１０９３４２０８２１１００１ ０．００

定期存款

合 计

１４９．６１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余额

１４９．６１

万元，较募集资金应结余金额

０

万元，多

１４９．６１

万元，差异原因主

要是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余额

１５１．２８

万元，另外支付银行手续费

１．６７

万元。 项目结束后，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直接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说明。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３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点在重庆市渝

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７

人 ，现场实到董事

１４

人，其中董事钟

浩先生因出差未出席，特委托董事陈川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彭启源因出差未出席，特委托董事程

耕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胡黎明先生因出差未出席，亦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此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

小军先生主持。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原章程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１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５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 ”

现修改为：“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１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５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

同意

１７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同意

１７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董事会提名王小军先生、余勇先生、钟浩先生、杨秀兰女士、宋卫女士、胡黎明先生、程耕先生、

陈川先生、彭启源先生、刘超先生、李豫湘先生、任红先生、杨明先生、程源伟先生、伍斌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李豫湘先生、任红先生、杨明先生、程源伟先生、伍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

事制度》规定，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及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情形。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认为，下届董事候选人具有《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合法

性，具备任职能力，并发表了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

１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２

、经审阅董事会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将对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

关资料将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六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承诺在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继续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１７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

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公司董事

王小军：男，

４０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律师，高级经济师，曾在甘肃省检察院陇南分院反贪局工作，历

任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副厂长，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职务，现

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小军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

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余勇：男，

３９

岁，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太极集团供应总公司总经理，现任四川绵阳药

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余勇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的行为。

钟浩：男，

３５

岁，中共党员，本科，历任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人事处干部考核科科长，重庆西部医药商城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重庆桐君阁医药批发分公司总经理，现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钟浩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杨秀兰：女，

５３

岁，中共党员，本科，高级政工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历任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现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副总经

理。 杨秀兰女士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宋卫：女，

４２

岁，本科学历，曾任太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衡康保健品公司副总经理，太极集团重庆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宋卫女士非公司控股股东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

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胡黎明：男，

４７

岁，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重庆中药二厂设备科副科长，副厂长职务，现任重庆桐

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重庆中药二厂厂长。 胡黎明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程耕：男，

３８

岁，大专。 曾任太极集团资产管理公司副科长、科长。 现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 程耕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彭启源：男，

３５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 历任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

理，现任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启源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陈川，男，

３８

岁，中共党员，本科。 历任重庆桐君阁药厂财务科长，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部长、部长，现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川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推荐， 不持有公司股份，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

为。

刘超，男，

４５

岁，中共党员，硕士。 历任涪陵制药厂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太极集团销售总公司云南省公

司经理，广州销售公司总经理，太极集团销售总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现任重庆桐君阁药厂董事长、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超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不持

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２

、独立董事

任红：男，

５１

岁，内科学（传染病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重庆医科大

学病毒性肝炎研究所所长，重庆市肝病治疗研究中心主任，中华肝脏病杂志常务副总编、中华医学会肝

病分会副主委，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入选人、重庆市肝病学会主任委员。 任红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李豫湘：男，

４８

岁，管理学博士，会计专业教授。 历任湘潭矿业学院助教，西南航天职工大学讲师，重

庆大学产业办副主任、重庆大学科技园常务副主任、荣昌县人民政府科技副县长。 现任重庆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科技企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豫湘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不持有

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杨明：男，

４９

岁，中共党员，历任成都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处长、现代中药制剂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现代制剂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委员、上海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国家科学技术

奖评审评审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制剂分会副主任委员。 杨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不持有公司股份，也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伍斌，男，

４０

岁，民盟人士，研究生，律师，历任重庆市产权交易中心开发部经理，重庆市高新技术产权

交易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重庆市三届政协委员 ，重庆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副会长，现任重庆康实律

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主任律师，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伍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不持有公

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程源伟：男，

４６

岁，硕士，曾在湖北省检察院、重庆市纪委、监察局等部门任职；曾任重庆星全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 现为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重庆市企业改制上市促进会副秘书长、并担任多家上市公

司常年法律顾问。 程源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

其他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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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

监事应到

７

名，实到

５

名，监事刘亚女士、刘廷全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苏书女士主持。 到会监事经记名投票表决，均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推荐苏书女士、罗晓燕女士、张晖先生、何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上述人员将

和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罗新澜女士、张少正先生、何建波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

候选人简历：

罗新澜，女，

４３

岁，研究生，中共党员。 历任涪陵港务局管理部经理，重庆西部医药商城办公室主任、

副总经理，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太极集团沙坪坝区医药有限公司董事

长。 罗新澜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

其他不能担任公司监事的行为。

张晖：男，

４３

岁，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四川太极大药房总经理，四川绵阳桐君阁大药房总经理，

四川天诚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现任四川太极大药

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晖先生为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

其他不能担任公司监事的行为。

何建波，男，

３６

岁，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大学学历，企业经济管理师，中共党员。

曾任重庆桐君阁药品销售分公司供应部经理；现任重庆桐君阁药品销售分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何

建波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

能担任公司监事的行为。

苏书：女，

３２

岁，中共党员，曾任桐君阁大药房连锁公司科长，重庆桐君阁医药批发分公司科长、副总

经理、总经理。 苏书女士为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

任公司监事的行为。

何曲：女，

３４

岁，本科，中共党员，曾任太极集团四川衡生制药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重庆

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董事长。 何

曲女士为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监事

的行为。

罗晓燕：女，

３５

岁，硕士，中共党员，曾任天津桐君阁大药房总经理、北京桐君阁大药房总经理、重庆桐

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三分公司经理，现任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罗晓燕女士

为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监事的行为。

张少正：男，

４８

岁，本科，中共党员，曾任四川衡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太极实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现任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少正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持有

公司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惩罚或禁止或其他不能担任公司监事的行为。

经审核，监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为了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六届监事会的现有监事承诺在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继续担任

公司监事职务，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责。

以上议案均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

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此议案中公司推荐监事候选人苏书女士、罗晓燕女士、张晖先生、何曲女士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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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经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届次第

２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此次股东

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２

、 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３

、 公司《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

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将实行累积投票制。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自理；

２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０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８９８８５２０８ ８９８８５２４３

传真：（

０２３

）

８９８８５２３９

联系人： 程耕 徐丽

五、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

６

届

２２

次会议决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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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所有方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意见

议案

１

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关于提名王小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关于提名余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③

关于提名杨秀兰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④

关于提名钟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⑤

关于提名宋卫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⑥

关于提名彭启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⑦

关于提名程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⑧

关于提名刘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关于提名胡黎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⑩

关于提名陈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⑾

关于提名李豫湘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⑿

关于提名杨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⒀

关于提名任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⒁

关于提名程源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⒂

关于提名伍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３

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①

关于提名苏书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②

关于提名罗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③

关于提名张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④

关于提名何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三者必选一

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的空格内划“

√

” ；

２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伍斌先生、程源伟先生、杨明先生、任红先生、李豫湘先生

为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重庆桐君阁股份

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

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重庆

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

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

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作为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２２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２

、经审阅董事会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伍斌 任红 程源伟 杨明 李豫湘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提名人选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人选进行了审核。

１

、本次换届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２

、经审阅董事会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人员，大多在公司长期任职，对公司的经

营及行业非常熟悉并有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拟任公司的独立董

事，均参加了证监会授权的独立董事培训，并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同意将该提名人选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伍斌先生、程源伟先生、杨明先生、任红先生、李豫湘先生 ，作为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重庆

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

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

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伍斌 任红 程源伟 杨明 李豫湘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

2011

年

9

月

24

日 星期六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基金

继续暂停申购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发布了《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基金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根据《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南方恒元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暂停申购业务的情况提示如下：

本公司自

2011

年

2

月

25

日起暂停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

正常办理。 具体恢复本基金申购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

）咨

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8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

行。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于秀媛女士主持，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作出如下

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全文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全文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全文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全文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全文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主办券商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如果将来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时， 则由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办本公司股份转让的

各项事宜。 上述协议将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前签订完毕。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自查情况的议案》。

同意公司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自查表。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2011-037

号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发行

5

亿元短期融资券事项分别经公司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和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25

日、

2011

年

2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深圳

"

巨潮资讯网

"

公司第

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和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1

年

8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CP163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核定注册金额为

5

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两年至

2013

年

8

月

24

日。

2011

年

9

月

22

日，公司完成了

2011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发行总额为

5

亿元人民币，发行价格

为

100

元，期限为

365

天，从

2011

年

9

月

22

日开始计息，本次发行主承销商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短期融资券相关文件可查询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317

公告编号：

2011-028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合作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联合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与四川大学达成技

术合作意向，共同针对新药项目进行开发。 首期开发的三个项目分别为：针对肺纤维化的化学一类

新药

QU100

项目、 针对

Ⅱ

型糖尿病的化学一类新药

WCH-016

项目及针对癌症的

DXZ923

纳米制剂项

目。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上午与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和四川大学签订三方技术合作协议。 首期

开发的三个项目，公司第一阶段直接投资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主要工作是完成临床前研究和

I

期临床试验，三个项目产生的所有技术成果包括专利、临床批件、临床实验数据及报告等的所有权

由公司拥有。 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后，三个项目将根据第一阶段的工作再行确定后续开发工作及相关

资金安排。 上述三个项目，将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747

证券名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1-24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票解除冻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日前从大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

2011

）大民三

初字第

67

号民事裁定书， 解除对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

80,000,000

股股权及孳息的冻

结，剩余

70,000,000

股股权继续冻结，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正在商谈中。同时辽宁省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出（

2011

）大民三初字第

67

号协助执行通

知书，通知其协助执行，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

80,000,000

股股权现已解除冻结。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2011-32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以

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2011

年

9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名。 会议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

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全文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

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